芒市移民开发局2016年部门预算
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芒市移民开发局主要职能：承担着芒市范围内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省、州、市移民安置法律法规政策，做好移民的思想教育工作，及时妥善处理移民安置工作中的问题，维护库区及其他搬迁区域和移民安置区的社会稳定。

（二）推荐移民安置方案，并与规划设计单位和上级移民主管部门完成本行政区内的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和施工设计工作。

（三）按照省、州、市人民政府（或授权省、州移民主管部门）与项目法人签订的“移民安置任务及投资包干协议”要求，分解、落实、完成本行政区的移民安置及后期扶持任务。

（四）按照经批准的移民安置规划设计，管理和调度移民资金，组织对单项移民工程资金的使用进行审定。编报本行政区内移民安置实施项目及资金使用年度计划，按要求上报移民安置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使用统计报表。

（五）根据市人民政府委托，与相关乡（镇）人民政府签订“移民安置土地使用权属调整（流转）协议”。

（六）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经批准的移民施工设计，组织实施移民安置工程。

（七）按照“公开、公正、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原则，对移民安置补偿投资方案进行公示，充分听取移民群众意见，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护移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八）负责本行政区内移民安置实施项目的自查自验工作。

（九）认真完成好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州移民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编制2016年部门预算时，在编实有人数 9 人，其中：财政全供养在职 12 人，退休人员 2 人；在编实有车辆3辆。

二、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113.13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13.1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3.13 万元。

2016年用于人员工资、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万元。

1、工资福利支出74.26 万元

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津贴补贴、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社会保障缴费、村（居）委会干部工资、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

核定标准：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2、商品和服务支出15.85 万元

其中：办公费 3.12万元，业务费 11.4万元，福利费0 万元、工会费 1.23万元、退休公用经费 0.1万元；

核定标准：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0.26 元，在职人员福利费核定在职人员基本工资的2.5%，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

3、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3.02万元

其中：离、退休费 13.97万元；

核定标准：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